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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本文主要研究了在混凝土结构全生命周期内最大
化降低对资源、能源和环境的影响。通过工程案例分析，定量计
算分析了3#仓库混凝土结构主体的可持续性。为混凝土结构可
持续性优化提供了量化分析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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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进入工业社会以来，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地变化。工业发

展同也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环境问题，比如大气变暖，能源枯竭
等。于是，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。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从生
态学的概念衍生过来的，针对资源、能源与环境的开发利用现
状，理解为在保证资源、环境基础完整性的条件下，保持资源、能
源和环境的正常生产使用性，不至于因其耗竭而影响后代正常
的生产和生活。

据估算，建设工程中消耗 30%的原材料、30-40%的能源和
25%的水资源，在整个资源能源消耗中占据主导地位。建筑产
业成为了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
2011年到 2015年间，建筑业总产值增长迅猛，持续占据主
导地位。因此研究建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对整个社会的良性
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。
2 案例分析
2.1 工程概况

3#仓库：高层丙类仓库，建筑占地面积1264.96㎡，总建筑面
积为8921.34㎡。

结构设计：①建筑合理使用年限为50年，结构安全等级为二
级，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。②本工程各栋楼采用混凝土
框架剪力墙结构，先行勘察场地类别为 III类，框架抗震等级为三
级，剪力墙抗震等级为二级，抗震构造措施框架为二级，剪力墙
为一级。

混凝土结构主体全生命周期评价，考虑材料生产阶段、施工
阶段、运营维护阶段和拆除及资源再利用阶段等四个阶段。3#
仓库结构主体的全生命周期评价，是为了定量分析其对资源能
源、人类健康、生态系统等三种可持续性指标的环境影响总值。
2.2 清单分析

混凝土结构主体的清单分析依赖于其工程量清单。3#仓库
结构主体主要材料工程量，见表1。

表1 3#仓库结构主体主要材料工程量清单

2.3 环境影响量化结果分析
3#仓库结构主体的标准生态指数为 。

3#仓库结构主体全生命周期综合对不同种类可持续类型影响
中，对资源和能源影响最大，占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影响总量的
57.1%。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差别不大，分别占
22.8%、20.1%。

3#仓库结构主体全生命周期各阶段中，原材料生产阶段对
整个结构的可持续性影响最大，占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影响的
62.6%。施工阶段与运营维护阶段对可持续性的影响差别不大，
分别占20.7%、16.7%。
2.4 备选结构方案可持续性对比分析

在 3#仓库结构主体结构方案确定及优化阶段，备选方案为
框架支撑结构。与框架-剪力墙结构相比，框架-支撑结构布置
更加灵活，空间划分更加自由，更容易满足建筑要求。本小节选
取3#仓库备选结构方案作为评价对象进行可持续性评价。根据
工程量统计，工程量清单如表2。

表2 3#仓库2号方案结构主体主要材料用量表

基于以上计算结果，可以得到 3#仓库结构主体备选结构方
案基于生态指标法得到原材料生产阶段的对资源、能源和环境

的标准生态指数为 。

3 结术语

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终点破坏模型，对厦门某交易
分拨中心建设项目3#仓库结构主体进行了案例可持续性量化分
析。计算结果表明，3#仓库结构主体生命周期资源、能源和环境

可持续性影响的标准生态指数为 。

全生命周期综合对不同种类可持续类型影响中，对资源和能源
影响较大，占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影响总量的57.1%。在全生命周
期各阶段中，原材料生产阶段对整个结构的可持续性影响最大，
占全生命周期综合可持续影响的62.6%。

通过对 3#仓库结构主体备选结构方案，在原材料生产阶段
的不同种类可持续类型影响定量计算，对比发现框架-支撑结构
的标准生态指数比框架-剪力墙结构的降低了22.2%，更具有可
持续性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为混凝土结构可持续性优化提供了
新的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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